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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国 与人权 的 国 际倮护
＊

柳华文

【 内容提要 】 总结 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与教训 ，联合 国得以创 立并 以维护和促

进安全 、发展和人权为 己任 。 《联合国 宪章》规定 了促进对人权的尊重的 宗 旨和原则
，

《世界人权宣言 》首次 系统化地规定 了人权的 国 际标准 ，
它们是联合 国人权工作的基

础和总纲 。 从《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 际公约 》 、 《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 国 际公约 》 到

其他各个核心人权条约 ， 《联合 国 宪章 》 和《世界人权宣言 》 的 标准获得 了具体化和 法

律化 。 同 时 ，联合 国 建立并不 断加强其人权机制 。
人权主流化是联合国 改革与 发展进

程中 的 大趋势 。 中 国 是人权理事会的创始理事 国 ，并在 2 0 1 3 年再度 高票 当选理事 国 。

中 国对联合 国人权机制 的参与 不断深入 。
面对机遇和挑战 ，联合国 和包括 中 国 在 内 的

联合国 会员 国应该秉承 《联合 国 宪章》 的精神 ，
根据 国 际法 ，建设性地开展人权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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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国与人权的 国 际保护

2 0 1 5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联合国成立 7 0 周年 。 7 0 年来 ， 国 际社会风云变

幻 ， 国际关系继往开来 ，联合国 已经成为世界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 、 国际治理体系的核

心 。 联合国 的发展历程中 ’和平 、发展和人权是三条重要的主线 ，贯穿始终 ，并继续指

弓
丨
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 。 人权主流化是联合国的工作重点 ，

也是国际组织和国 内社会

出现的以推动人权立法和决策及其实施的重要趋势 ，这在联合国的法律发展和机制建

设中有充分的体现 。 中国政府重视人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
近年来在联合国人权

机制 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而且空间和潜力仍然很大 。

一

《联合国 宪章》 ：联合 国人权工作的基础

维护和促进人权与基本 自 由是联合国这
一

世界上最大 、最有影响的普遍性国际组

织的根本宗旨和原则之一 。 这种人权保护的国 际化趋势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就 出现

了萌芽 。

历史上最早的带有国际性的人权问题与保护少数者的宗教 自 由有关 。 早在 1 6 0 6

年 ，匈牙利 国王和特兰西瓦尼亚君主缔结的 《维也纳条约》就规定了新教徒宗教礼拜

自 由的条款 。

不过 ，人权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向被认为是国 内管辖事项 ，
只是在

一些

个别领域或者个别问题方面 ，才有和人权保护有关的国际法存在 ，其中 比较重要的涉

及保护少数者 、禁止奴隶制度 、国际劳工保护 、对外国人伤害的国家责任和国 际人道待

遇等 。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
虽然随着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 国际

组织对人权领域 巳经有所涉足 ’但是人权在 国际社会上的保护仍然局 限于个别领域 ，

而且国际劳工法等在当时也是偏重行政和技术标准 ，
并不突出人权的旗帜 。

1 9 4 2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反轴心国 国家发表了 《联合国家宣言》 ，把维护人

权与正义作为战争的 目标之一 ，明确表示 ：

“

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 、

自 由 、独立和宗教 自 由并对于保全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 ， 同时 ，它们

现在正共同与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力量做斗争 。

”？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惨不堪言的战祸 ，德 国法西斯主义和 日 本军国主义 的

残暴行径 ，包括纳粹对犹太人灭绝种族的行为和侵华 日 军在中 国南京进行的大屠杀 ，

激起全世界人民的义愤 ，促使人类深刻反省 。 人们认识到 ：
国家侵犯和践踏人权的野

① Ｄｅｃ ｌａｒａｔ
ｉ
ｏｎｂ

ｙ
ｔｈｅＵｎ ｉｔ ｅｄＮａｔ ｉｏｎｓ

， Ｊａｎｕａｒｙ 1 ， 1 9 4 2 ，引 自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利廉 ？ 戈德曼法学图书馆

网站
，

ｈ ｔｔ
ｐ ： ／／ａｖａｌｏｎ ． ｌａｗ ．

ｙ
ａ ｌｅ ． ｅｄｕ／ 2 0 ｔ

ｈ
＿ｃｅｎ Ｕｎｙ／

ｄｅｃａｄｅ 0 3 ． ａ ｓ
ｐ ，
登录时间

：
2 0

1 5
年 1 月  2 5日

。

？

 2 4 
？



2 0 1 5年第
4 期

蛮行为与其侵略行为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尊重人权与维护世界和平密切相关 。

1 9 4 4 年 8 月 至 1 0 月 ，美国 、苏联 、英国和中国 四大国举行了筹建联合国的敦 巴顿

橡树园会议 ，同意 由美国提出 的联合国
“

应就推动人权及基本 自 由 的尊重而进行研究

和提出建议
”

的方案 。 会议最终达成的 《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 》倡议 ：

“

考虑到创造稳定与福利的条件对于国家间和平与友好关系的必要性 ，联合国应促成

对社会、经济和其他人道主义问题的解决 ，推动对人权和基本 自 由的尊重。

”？

1 9 4 5 年旧金山会议期间 ，
人权问题交由

一个小组委员会讨论 。 小组委员会的报

告承认人权问题主要是
一

个国 内事务 ，但同时又指出 ， 如果个人的基本 自 由受到严重

侵犯 ， 以致造成威胁或者阻挠《联合国宪章》条款实施的情况 ，就不能认为纯粹是
一

国

之事 。
② 其实 ， 当时的主要战胜国都有 自身的人权问题 ，苏联有古拉格制度 ，美国存

在法律上的种族歧视 ，英法则要维护其殖民帝 国 ， 所以它们在推动人权方面的态度

都是有所保留的 ，而只有一些小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提倡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人权

保障体系 。

③

1 9 4 5 年 6 月 2 6 日 旧金 山会议结束时 ，
5 0 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签字通过 《联合

国宪章》 （简称《宪章》 ） 。 同年 1 0 月 1 5 日 ，波兰也认可 了 《宪章》 的 内容 。 《宪章》于

1 9 4 5 年 1 0 月 2 4 日正式生效 。 《宪章 》 中规定人权问题的条款有 9 处之多 ，

④但是措辞

谨慎 。 这符合国际法慎重与保守的特点 。 《宪章 》 明 确重 申基本人权 、人格尊严与价

值 （序文 ） ，将联合国的宗 旨之
一

定为
“

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 自 由的

尊重
”

。 除了序文、第 5 5 条及第 5 6 条以外 ， 《宪章》其余的各项人权条款都是在专门

规定联合国及其机构的宗 旨或职权 ，
而不是直接规定会员国 的义务 。 第 5 5 条规定 ：

“

为造成国际间 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 自 决原则为根据之和平友好关系所必要之安

定及福利条件起见 ，联合国应促进…… （寅 ）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 自 由之普遍尊重

与遵守 ，
不分种族 、性别 、语言或宗教 。

”
？第 5 6 条规定 ：

“

各会员 国担允采取共同行动

及个别行动与本组织合作 ，
以达成第 5 5 条所载之宗 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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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与人权的 国 际保护

《联合国宪章》中人权条款的法律义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这是有争议的 。

一种

观点否定 《宪章》的人权条款为会员 国创设了任何或严格的法律义务 ，认为它们只是

规定了联合国及其机构的宗 旨或职权 。 如国际常设法院法官 、国际法委员会第
一届委

员曼雷 ？ 哈德森 （
Ｍａｎ ｌｅｙ 0 ．Ｈｕｄｓｏｎ

）认为 ：

“

《联合国宪章》仅仅是为联合国希望采取

的行动制订了
一

个计划 ，在该计划 中各会员 国承诺要进行合作 。

”①另外一种观点认

为 ， 《宪章》的人权条款为会员 国创设了法律义务 ， 即尊重和遵守人权 。 如英国 国际法

学家赫斯 ？ 劳特派特 （Ｈｅ ｒｓｃｈＬａｕｔｅｒｐａｃｈｔ
）认为 ：

“

联合国的所有会员 国负 有法律义务

按照 《宪章》的宗旨行事 。 各会员 国不仅负有法律义务 ，鼓励并增进对于 《宪章 》规定

的各项人权的尊重 ，
而且负有法律义务尊重这些人权 。 《宪章》第 5 6 条所表达的承诺

中 ，有着明显的承担法律义务的含义。

”

②

中国学者认为 ，从《宪章》的措辞来看 ，联合国会员 国根据《宪章》第 5 6 条承担的

是一种国际合作的法律义务 ，即与联合国一道 ，
在联合国的框架内 ，

共同促进对于人权

的尊重和遵守 。
③ 虽然《宪章》明确规定了非歧视的内容 ，但究竟什么是

“

基本权利与

自 由
”

以及会员国承担的具体义务却是不清楚和 比较模糊的 。 这些缺憾都是要通过

联合国的后续国际立法来弥补和发展的 。

无论如何 ， 《联合国宪章》为当代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和概念的基础 ， 它

是人权保护国际化的一个标志 ，并为当代国 际法开辟了
一

个崭新的天地 ； 它所规定的

联合国会员 国同这个组织在促进人权和基本 自 由上进行合作的义务 ， 给联合国提供了

制定和编纂这些权利 的必要的法律权力 ，
使一系列 国际人权公约的产生成为可能 ；

它

还为联合国在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采取具体措施和行动奠定了基础 。

《联合国宪章》的效力超出了 国际组织法的范畴 。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普遍性国

际组织的基本法 ，它的许多规定 ，特别是关于国际关系原则和宗旨的规定
，
反映了 国际

法律共识和法律确信 ，具有在联合国之外
一般国 际法的意义 。 实际上 ，世界各国和 国

际组织都重视 由 《联合国宪章》产生的包括促进人权在 内的义务 。 它所奠定的 以主权

平等为基础 、 以安全和经济与社会发展为 目标的 国际秩序 ，是联合国 以及国 际社会开

展人权交流与合作的背景和基础 。 正如 1 9 9 3 年 6 月 2 5 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 《维也

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所指出 的 ，

“

联合国 系统争取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 自 由得到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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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和遵守的努力 ，能依据《联合国宪章》促进在 国与 国间发展和平友好关系所需的

稳定和福利 ，有助于改进和平与安全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条件
”

；
而且 ，

“

促进和保

护人权的进程应当按照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推动
”

。
？ 总而言之 ，

《联合国宪章》是促进国际人权领域对话与合作健康发展的根据。
②

二
《世界人权罝言》 ： 国 际人权法的 总纲

1 9 4 6 年 2 月 1 6 日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6 8 条的规定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

立了人权委员会 ，其首要任务就包括提交有关
“

国际人权宪章
”

的提案 、建议和报告 。

1 9 4 7 年 1 月 2 7 日至 2 月 1 0 日
，人权委员会在瑞士的成功湖举行首次会议 ，

开始

就
“

国际人权宪章
”

进行一般性讨论 。 在
“

国际人权宪章
”

的形式方面有三种意见 ：

一

是将其作为联大的一项决议 ， 以宣言的形式通过 ，当时的多数国家持此主张 ；
二是采取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的形式 ，澳大利亚和印度首先提出这种主张 ，并具有代表

性 ；
三是修改《联合国宪章》 ，

将
“

国际人权宪章
”

补充进去 ，
只有少数国 家有此建议 。

一开始 ，根据大多数国家的意见 ，
人权委员会决定 以宣言的形式起草

“

国 际人权宪

章
”

，但是在 1 9 4 7 年 1 2 月 的第二次会议上 ，人权委员会经过重新磋商 ， 通过了第 4 6

（
ＩＶ

）号决议 ，决定
“

国际人权宪章
”

由三部分组成 ：

一项整理各种权利的宣言 、

一

项规

定这些权利的国际公约 、
一项履行公约的实施措施 。

人权委员会起草宣言的工作经过了 曲折和艰苦的过程 ，
但是工作速度却相当快 。

在获得通过之前 ，有关草案又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先后举行了 8 1 次会议 ，
做了

1 6 8 处修改 。 最后 ，该宣言于 1 9 4 8 年 1 2 月 1 0 日 由联合国大会以 4 0 票赞成 、 0 票反对

和 8 票弃权的绝对优势通过 ，这一天被定为
“

国 际人权 日
”

。 《世界人权宣言 》 、《经济 、

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连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及其两个《任择议定

书》共同构成了现在人们所称的
“

国际人权宪章
”

。 它们被作为
一个整体强调 ，但其实

又是各 自独立的法律文本 。

《世界人权宣言 》共有 3 0 条 ，列举了各种政治权利 、公民权利以及经济 、社会和文

化权利 。 尽管它的内容是综合性的 ，
但还是被批评有过分西方化的特点 。

③
《世界人

①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第一部分 ，第 
6 、 7 段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ｕ ｎ ． ｏ ｒ

ｇ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ｅ ｓａ／ ｓｏｃ ｉａｌ／

ｙ
ｏｕｔｈ／ｖ ｉｅｎｎａ ．ｈｔｍ

，

登录时间
：
2 0 1 5 年 1 月 2 0 日 。

■② 参见谷盛开 ： 《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的法律与政策思考 》 ，载《国际论坛》
，

2 0 0 0 年第 4 期
，
第 1 9

－

2 4 页 。

③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Ｍｏ ｒｓｉｎｋ
ｔ

＂

ＴｈｅＰｈ ｉｌｏｓｏ
ｐ
ｈ
ｙ ｏｆｔ

ｈｅＵｎ ｉｖｅｒｓａ ｌＤｅｃ ｌａｒａｔｉ ｏｎ
，

“

Ｈｕｍａｎ Ｒ ｉｇｈｔｓ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
ｙ

， Ｖｏ ｌ． 6
，Ｎｏ ．

3 ， 1 9 8 4 ，ｐ
． 4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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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宣言》似乎是有意地对各种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作为
一类人权与经济 、社会和文化

权利作为另
一类人权进行了 区分 ，用前 2 0 条规定前者 ，然后规定后者 。

与 1 8 世纪法国的 《人权宣言》相比 ，

1 9 4 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世界人权宣言》不

仅丰富了人权的内容 ，更吸收和融合了世界各大宗教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 。 《世界人

权宣言》第 1 条指出 ，

“

人人生而 自 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 他们赋有理性和 良

心
，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

。
？ 其中

“

良心
”
一

词便是来 自 当时 中 国代表张彭

春的建议 ，
基于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而加入的 。

中 国代表张彭春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
一

，抗战前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教授 ， 曾任

南开大学代理校长 。 联合国成立后 ，张彭春出任 中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表 ，并担

任人权委员会副主席 ，
与主席埃莉诺 ？ 罗斯福 （

Ｅｌｅａｎｏｒ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
—起负责起草《世界

人权宣言》 。 他善于向其他代表解释中 国 的人权概念 ，并巧妙地运用儒家原则解决了

谈判过程中 的许多僵局 。 比如 ，为 了使人权宣言具有普遍性 ，在他的坚持下 ，去掉了

《世界人权宣言》 中所有关于 自然和上帝的提法 。

②
2 0 0 8 年

，
第 6 1 届世界非政府组织

年会在法国 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厦举行时 ，大会会场主席台两侧摆放着 《世界人

权宣言 》的主要起草人画像 ，左侧第二位就是张彭春 。 世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来 自 中

国的学者为 国际人权立法做出 的杰出贡献 。

就《世界人权宣言》本身而言 ，其性质属于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 ，没有法律拘束

力 。 在起草宣言的过程当 中 ，

“
一个最重要的动机

——

特别是对于那些强国来说
——

就是为了躲避批评 ，同时得到机会来批评其他国家 。 人权成了东西方意识形态战争中

的武器
”

。
？ 美国强调 《世界人权宣言》不具有约束力 ，称

“

当前的黑人待遇问题只是
‘

本质上属 于
’

美国
‘

国 内管辖内
’

的事项
＂

。
④ 美国 、苏联 、 中国 以及南斯拉夫等国 的

代表都强烈支持以不具拘束力的宣言形式起草
一

项人权文书 。
1 9 4 7 年 1 2 月 ，人权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决定同时制定宣言 、公约以及执行措施 ， 而
“

先宣言 ，后公约
”

的

主张 占了上风 。

不过 ， 《世界人权宣言 》中的许多 内容如果经证明是国际习惯法规则 ， 则无疑是具

有法律拘束力 的 。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 ， 自从 《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以后 ， 因为有 国家的

一？致实践和国际组织不断援引 ，它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 ，甚至是国际法中的

① 《世界人权宣言》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ｕｎ ． ｏｒ
ｇ
／ｚｈ／ｄｏ ｃｕｍｅｎｔｓ／ｕ＜ｌｈｒ／

，
登录时间 ：

2 0 1 5 年 1 月 2 0 日 。

② 参见孙平华 ： 《 〈世界人权宣言 〉研究 》
，
北京

：
北 京大学出版社 2 0

1 2 年版 ，第 9 3
－

1 1 2 页 。

③ 格德门德尔 ？ 阿尔弗雷德松 、 阿斯布佐恩 ？ 艾德编 ， 中国人权研究会翻译 ： 《 〈世界人权宣言 〉 ：努力实现

的共同标准》
，

成都 ： 四川人 民出版社 1 9 9 9 年版 ，第 7 页 。

④ 格德 门德尔 ？ 阿尔弗雷德松 、 阿斯布佐恩 ？ 艾德编 ： 《 〈世界人权宣言 〉 ： 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 ，第 8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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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法 ｃｏｎｇｅｎｓ
） ， 所以对各国都有法律约束力 。

？ 但是 ， 《世界人权宣言 》 中究竟

哪些规则是习惯法规则和强行法规则 ，这个问题在学界和实践中并无定论 。 不过 ，它

至少是在
一

个多边的场合表达的
一

种法律确信。

值得指出 的是 ，从历史过程来看 ，美苏之间 、美国与新兴国家之间 以至西方国家之

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人权立法在联合国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深

刻影响 。 但是 ，这并不影响相关法律文本在诞生之后 ，具有超越起草过程中起草者主

观动机和意图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 不论是《联合国宪章 》 ，
还是 《世界人权宣言》 以及

之后联合国制定的各个人权公约 ，均是如此 。

而且 ，各方的人权立场和对于相关法律文件的态度也是发展和变化的 。 有意思的

是 ，
曾经对《世界人权宣言 》投弃权票 、更倾向于倡导社会权利的苏联成为 1 9 6 6 年《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首批参加国之
一

，
而曾经积极推动宣言的美国则迟至

1 9 9 2 年才批准该公约并且至今没有批准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 。

②

因为《联合国宪章》未对会员 国应尊重和促进哪些人权和基本 自 由进行规定 ，所

以《世界人权宣言》正是对 《联合国宪章》 的具体化 ，其法律意义远远超出了
一

般的联

大决议 。 即使在许多领域 已经存在可适用的 国际公约的今天 ，它所承认的人权标准仍

然对各国发挥着指导作用 。 在联合国对人权实施和遵守情况进行国际监督的过程中 ，

相关标准还被用来作为采取
一

系列措施和程序的基础 。
③

《世界人权宣言 》是国际社会第
一个普遍性的综合的国际人权文件 ，其在国际社

会上的反响是巨大的 。 各国宪法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宪法或全部转载 ，或部分采用 ，联

合国 的许多决议案以及一些重要的 国 际公约特别是人权公约也以此为基础 。
④ 实际

上
， 《世界人权宣言》成为国际人权法的

“

母法
”

，是联合 国倡导人权的标志性基本文

献 。 其意义超出了联合国的范围 ，
不仅对联合国 自 身及其会员国具有直接影响 ，

对于

欧洲理事会 、非洲联盟 （前身为非洲统一组织 ） 和美洲 国家组织等区域性国 际组织人

权法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被区域性人权条约广泛引用 。

《世界人权宣言》 自诞生起就获得了 广泛认同和传播 ，
还创立了

一项世界吉尼斯

① 参见
ＰａｕｌＳ

ｉｅ
ｇ
ｈａｒｔ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ｆ 
ＨｕｍａｎＲ ｉ

ｇ
ｈｔ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ｔｙＰ ｒｅｓｓ

，
 1 9 8 3

，ｐ
． 5 3 。

② 柳华文 ： 《论国家在 〈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下义务 的不对称性》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 9 9 5

年版 ， 第 4 7 页 。

③ＭａｎｆｒｅｄＮｏｗａｋ
ｔ
Ｖ．Ｎ．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ｏｎ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Ｐｏ ｌｉｔ ｉｃａｌＲｉ

ｇ
ｈｔｓ

：ＣＣＰ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Ｋｉｅ ｌ

：Ｅｎｇｅｌ
， 1 9 9 3 ，

ｐ
．ＸＶＨ ．

④ 陈世材 ： 《国际组织
——联合国体系的研究》 ，第 2 1 9

－

2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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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与人权的 国 际保护

纪录 ， 即译本最多的文件 ，截至 2 0 1 5 年 2 月 1 4 日 ，共被翻译成 4 4 0 种语言 。
？ 这似乎

表明 ，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以不同的表达方式讲着一种共同的语言——人权语言 。

可以说 ，联合国最重要的两个文件就是 《联合国宪章》和 《世界人权宣言 》 。 它们

都与人权有关 ，是联合国人权工作根本性的指导文件 ；前者是基础 ，后者是总纲 。

三 联合 国人权机制 ：
从文本体 系 到机制体 系

以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为基础 ，联合国承担起人权国际保护 的国 际

职责 。 两者的规定还比较原则和抽象 ，
因此需要更为细致并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法文

件加以落实和推进 。 因此 ，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之后 ，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工作重

心就是制定国际人权条约并建立相关的国际监督实施机制 。

（

＿

）
法律体系

以 1 9 4 8 年《世界人权宣言》和 1 9 6 6 年《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 、《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及其《任择议定书 》共同构成的
“

国际人权宪章
”

为基础 ，许

多国际人权条约或其他国际文件得到通过或发展 ，
而且联合国 的人权机制建设也得以

不断进步和完善。

截至 目前 ，联合国框架下产生并且现行有效的核心人权条约包括 ： （
1
）

1 9 6 5 年《消

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 （
2
） 1 9 6 6 年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 ； （

3
）

1 9 6 6 年《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 （ 4 ）
1 9 7 9 年 《消除对妇女

一

切形式的歧视公

约》 ； （ 5 ） 
1 9 8 4 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 6 ） 《禁

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 ； （ 7 ） 
1 9 8 9 年 《儿

童权利公约》 ； （ 8 ）
1 9 9 0 年《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 （ 9 ） 2 0 0 6 年

《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 ； （
1 0 ）

2 0 0 6 年《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

这些条约极大地丰富了国际人权法的法律框架和内容 ，构成了
一

个较为完整的规则

体系 ，并为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推动人权工作 、建立人权机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
②

联合国人权体系的建立引起联合国首任人权司司长 、国际人权法元老约翰 ？ 汉弗

莱 （ Ｊ
ｏｈｎ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 的注意 。 他较早地预见到 国际人权法的深远影响 。 汉弗莱认为 ，

①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ｏｈｃｈｒ． ｏｒｇ
／ＥＮ／ＵＤＨＲ／Ｐ ａ

ｇ
ｅ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 ａ ｓ

ｐ
ｘ

，
登录时

间 ：
2 0 1 5 年 2 月 1 4 日 。

② 联合国的人权条约体系也仍然可以丰富和完善 ，
起草 《老年人权利公约 》 问题已经提上 日 程 ，参见柳华

文 ： 《关于制定联合国 〈老年人权利公约 〉的初步研究 》 ，载中国国际法学会主办 ： 《中国国际法年刊 》 （
2 0 1 2 年卷 ）

，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第 3 5 5
－

3 8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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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 际人权法的发展 ，
国 际法

“

不仅在内容上正在更新 ，
而且它的特点和构成也在

发生变化 。 就其特点而言 ，它曾是水平式的 ， 因为它仅仅规定国家的关系
；
现在它是垂 ．

直式的 ，
因为它延伸到了作为个人的男男女女 。 从现在算起一百年之后 ， 当历史学家

就 2 0 世纪的国 际法著书立说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在这个体系的历史上这些发展是最

重要和最彻底的
”

。
？

（
二

）机制体系

广义地说 ，几乎所有联合国机构的工作都与人权相关 ，联合国的主要机关秘书长 、

大会 、经社理事会等以及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如国 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

界卫生组织等都是如此 。 它们在人权领域的工作体现了人权主流化的要求和趋势 。

狭义地看 ，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直接发挥重要作用 的机构主要有如下
一些

， 它们 以

及相关程序和规则的建立构成联合国人权机制的主体 。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根据 《联合 国宪章 》第 6 8 条
“

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应设立经济与社会部 门及以提倡

人权为 目 的之各种委员会 ，并得设立于行使职务所必需之其他委员会
＂

的规定 ，联合

国经社理事会于 1 9 4 6 年 6 月 正式建立 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 该委员会 由 1 8 名成员

组成 。 美国代表埃莉诺 ？ 罗斯福 当选为主席 ， 中 国 的张彭春和法 国 的勒 内 ？ 卡森

（ ＲｅｎｅＣａｓｓｉｎ ） 当选为副主席 。

从 1 9 4 6 年到 2 0 0 6 年的 6 0 年间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直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

的一个职能委员会 ，是一个基于 《联合国宪章》而建立的人权机构 。 人权委员会在其

成立的前 2 0 年 ，并没有直接处理国别人权问题的职权 ，只负责向经社理事会提交有关

人权问题的报告 。 到了 
2 0 世纪 6 0 年代 ，随着 国际形势的发展 ，特别是为了敦促南非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等一系列原因 ’ 经社理事会又通过决议赋予人权委员会
一些直接处

理国别人权问题的职权或程序 ，
如所谓

“

1 2 3 5 号程序
”

和
“

1 5 0 3 号程序
”

等 。 这些程序

或机制是在联合国人权条约体系之外直接根据《联合国宪章》 的有关规定而设立的 ，

所以它们在理论上应该适用于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 然而 ，人权委员会的这些程序或机

制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适用 。

但是 自冷战结束 以来 ，人权委员会通过的 1 0 0 多个国别议题几乎全部针对发展中

国家 ，
没有一个西欧北美国家受到审议 。 久而久之 ， 由 国别议题引发的政治对抗使得

人权委员会背上严重的
“

信誉赤字
”

并最终被撤销 。

①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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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国大会 2 0 0 6 年 3 月 1 4 日 以 1 7 0 票支持 、 4 票反对和 3 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

通过建立人权理事会以取代人权委员会的大会决议 。 美 国 、 以色列 、马绍尔群岛和帕

劳投了反对票 ，委内瑞拉 、伊朗和 白俄罗斯在表决中弃权。 根据决议 ，人权理事会是联

合国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 。

此前的人权委员会成员 由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5 4 个成员出席且超过半数赞成选举

产生 ，而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成员 由联合国大会所有会员 国投票产生 ， 当选者必须获

得联大 1 9 1 个成员半数以上支持 。 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放 ， 由

4 7 个会员 国组成 （人权委员会为 5 3 个 ） 。 所有成员 由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 、以多数票

方式 （ 至少 9 6 票 ） 直接选举产生 。 成员构成以地域公平为基础 ，各个区域集 团分配成

员席位如下 ：非洲集团 1 3 个
，
亚洲集团 1 3 个

，
东欧集团 6 个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 8

个 ，
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 7 个 。 理事会成员任期为三年 ，在连续两任后须间隔

一

年方

可寻求新的任期 。 联合国大会每年投票改选 1 ／ 3 左右的人权理事会成员 。

联合国大会主席扬 ？ 埃利亚松 （ Ｊ
ａｎＥｌｉａｓｓｏｎ

）原本希望 以协商
一

致方式通过成立

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案 ，但是对该决议案持反对态度的美国坚持要求对这项决议案进行

表决 。 2 0 0 6 年 4 月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肖 恩 ？ 麦科马克 （ Ｓｅａｎ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 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 ，美 国将不参加定于 2 0 0 6 年 5 月 9 日举行的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的竞

选 。
？ 可见

，从一开始 ，政治分歧就 已经存在 。 同年 5 月 9 日 ，第 6 0 届联合国大会根据

有关决议 ， 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 了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首届 4 7 个成员 ，其中包括

中 国 、法国 、俄罗斯和英国 4 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 。 决议要求会员 国在选举人

权理事会成员 时应考虑候选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领域的贡献以及就此做出的 自愿誓

言和承诺 。 当选为理事会成员者在促进和保护人权工作中应维护最高标准 ， 与理事会

充分合作 ，并在任期 内接受定期普遍审査机制 的审査 。 候选国同样要在促进和保护人

权领域做出 自愿誓言和承诺 。

对于人权理事会中严重并有计划侵犯人权的成员 ，联合国大会以 出席并投票的成

员 的 2／ 3 方式 ，
可暂时停止其在理事会的成员资格 。 比如

，人权理事会 2 0 1 1 年 2 月 2 5

日 在 日 内瓦通过决议 ，
建议联合国大会中止利 比亚的人权理事会成员 国资格 。 联合国

大会于 2 0 1 1 年 3 月 1 日 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决议 ， 中止利 比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成员 国资格 。 这是联合国大会首次中止人权理事会某一成员 国 的资格 。

从性质和地位上讲 ，人权理事会是大会的附属机构 ，直接向联合国所有会员 国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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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 同时 ，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将在与高级专员办事处关系上继承人权委员会的任务

和责任 。 人权理事会是联合国在人权领域最重要的机关。 其 目标是 ：担当联合国关于

人权问题对话与合作的主要论坛 ；
通过对话 、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帮助会员 国遵循人

权义务 ； 同时 ，
理事会向大会提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人权领域国际法的建议 。

2 0 0 7 年 6 月 1 9 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六届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权理事会建章立

制问题的
一揽子方案 （

“

主席案文
”

） ，该方案确立 了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 人权特别机

制 、专家咨询机制以及理事会议程和议事规则等 。

根据普遍性定期审议机制 ，世界各国
一律平等 ，无论是发展中 国家还是发达 国

家
，
定期非选择性地接受人权状况审议 。 普遍定期审议的依据也具有全面性的特

点 ，首先是 《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 、

一

国加入的人权文书 ，
还有各国做出 的

自愿保证与 承诺 ，包括申 请人选人权理事会时所做出 的保证与承诺 。 此外 ， 鉴于国

际人权法与 国际人道主法相互补充与相互关联的性质 ，审议工作还要考虑可适用的

国际人道法 。

联合国 中人权专家的工作制度 由来已久 。 根据经社理事会 1 9 4 6 年 6 月 2 1 日 的

第 9 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在 1 9 4 7 年设立了 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
1 9 9 9 年

7 月 2 7 日
，
经社理事会决定将其更名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 人权小组委员

会由 2 6 名独立专家组成 。 专家由各国政府提名 ，人权小组委员会秘密投票选举产生 ，

每两年改选一半成员 。 当选者 自次年 1 月 1 日 起上任 ，任期 4 年 。 自 1 9 8 4 年以来 ， 中

国的顾以佶 、 田进 、范国祥 、陈士球先后当选并连任人权小组委员会专家 。 人权小组委

员会的职能可分为两方面 ：

一是对有关促进人权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并向人权委员会

提出报告 ，
二是审议包括种族歧视 、种族隔离等在内 的世界各地 出现的侵犯人权问题 。

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以后 ，在其工作框架卞 ，特别报告员 工作受到进一步的重

视 。 专题特别报告员的职责是就世界范围的侵犯某种特定人权的情况进行调査、研究

并提交报告 。 目前 ，
人权理事会有 3 0 多个特别报告员 ，涉及粮食权 、教育权 、发展权 、

酷刑 问题 、宗教问题等 。 报告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可 以采取多种形式的活动 ，如征询

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意见 ，
应有关国家邀请进行实地调查等 。

1 9 7 0 年
，
经社理事会通过的第 1 5 0 3 号决议确立 了处理侵犯人权来文 的程序 即

1 5 0 3 号程序 。 根据上述决议的规定 ，如侵犯人权的来文反映
一

国存在
一贯的 、大规模

侵犯人权情况 ，过去的人权委员会 、现在的人权理事会可以举行秘密会议予以审议 ，并

向经社理事会提出报告和建议。 在秘密审议无效的情况下 ，人权理事会可以决定在公

开会议上予 以审议 。 这就是所谓的国别人权问题的秘密和公开审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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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在 1 9 9 3 年的世界人权大会上 ， 国际社会决定为人权确立
一

个更强有力的任务授

权 ，并辅之以更强有力的机构性支持 。 为此 ，联合国于 1 9 9 3 年通过大会第 4 8／ 1 4 1 号

决议 ，成立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 根据决议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是联合

国系统内负责人权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 ， 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 ，
经联合国大会核准 ，并

适当顾及地域轮换 。

人权高级专员固定任期为 4 年 ，可 以连任
一

次。 人权高级专员为副秘书长级 ，具有

以下职责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切实享受各项人权 ；履行联合国有关机构分派的公务 ；促进发

展权的实现 ；在人权领域应有关国家的要求 ， 向其提供咨询 、技术和财政援助 ；为确保尊重

人权与各国政府进行对话 ；促进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 ；协调联合国系统各项人权活动等 。

2 0 1 4 年 6 月 1 6 日 ，第 6 8 届联合国大会批准任命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扎伊德 ？ 侯

赛因 （
ＺｅｉｄＲａ

＇

ａｄＺｅｉｄＡｌ
－Ｈｕｓｓｅ ｉｎ

） 为下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 侯赛因于 2 0 1 4

年 9 月 1 日接替时任人权高级专员 、来 自南非的纳瓦内泰姆 ？ 皮莱 （
ＮａｖａｎｅｔｈｅｍＰｉ ｌ

－

ｌａｙ ） ，成为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最高官员 。

由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领导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是联合国 系统 内人权

工作的常设专门机构 ，包括为联合国人权机制 中的重要机构人权理事会和人权条约机

构及其程序提供秘书服务和各种行政与技术支持 ，其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既具体 、又

有整体性和连续性 ，值得重视 。 近年来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动态地关注 国际人权问

题 ，其立场 、态度和意见亦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

3 ．妇女署

2 0 1 0 年 7 月 ， 联合国大会决定建立
一

个在 2 0 1 1 年 1 月 1 日开始运作的混合实体 ，

即联合国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实体
，

又称妇女署 。 把秘书处的两性平等问题和提

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及提髙妇女地位司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和提高妇女

地位国 际研究训练所的现有任务和职能合并起来并移交给这一实体 。 该实体将履行

秘书处的职能 ， 同时在国家一级开展业务活动 。 妇女署长为副秘书长级 。

值得指出 的是 ， 国际女权运动与人权运动本来是两个并行的不同进裎 。
2 0 世纪

7 0 年代开始 ，随着 《消 除对妇女
一

切形式的歧视公约》 的起草和通过 ’性别平等的推动

更加全面和深人 ，性别主流化和人权主流化逐渐相互补充和影响 。
1 9 9 5 年第四次世

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通过的 《北京行动纲领》提出 了
一

句响亮 口号
——

“

妇女

的权利是人权
”

。 这标志着两个颇具国际和社会影响的运动的深刻融合 。

？

① 参见李秀华 、李傲等 ： 《性别与法 》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2 4 4－ 2 4 9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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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国际人权条约机构

上文提到的 1 0 个核心人权条约 的相应机构是 ： （
1
）

1 9 6 5 年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

视国际公约 》的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 （
2
）

1 9 6 6 年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

人权事务委员会 ； （
3
）

1 9 6 6 年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

权利委员会 ； （
4
） 

1 9 7 9 年《 消除对妇女
一

切形式的歧视公约 》 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

会 ； （
5
） 

1 9 8 4 年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的禁止

酷刑委员会 ； （
6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

定书》的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 ； （
7
） 

1 9 8 9 年 《儿童权利公约 》 的儿童权利委员会 ； （
8

）

1 9 9 0 年《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 国际公约 》的移民劳工及家庭成员权利

保护委员会 ； （ 9 ）
2 0 0 6 年《残疾人权利 国 际公约 》 的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 （

1 0 ） 2 0 0 6 年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 。

上述 1 0 个机构中共有 9 个人权条约机构 ， 分别负责监督 9 个核心 国际人权条约

的实施 ，而有一个条约机构是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建立的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 ，负责监督 《任择议定书 》缔约 国

的拘留场所 。

这些条约机构是根据其各 自监督的条约或者议定书的条款而设立的 ，所以也称为
“

基于人权条约设立的机构
”

，
以 区别于基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其相关程序等

“

基于

《联合国宪章》设立的机构
”

。 这些条约机构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 ，
以专家身份开展

工作 。 条约机构负责监督相关公约的实施 ，
工作方式主要包括审议缔约国定期提交的

履约报告并通过
“

结论性意见
”

、开展相关议题讨论 、通过解释公约的
“

一般性评论
”

或

者
“
一般性建议

”

，有的条约机构根据公约或者公约 的附加议定书的规定有权处理个

人申诉或者开展实地调査 。

从共性上讲 ，
上述国际人权条约机构形成的人权机制也是

一

种第三方介人的形

式
，
但是它们并不同于国际司法或仲裁制度 ，主要属于一种对话和建议性质而非 司法

性质的条约实施机制 。 各机构或委员会通过的文件并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 人权高

级专员办事处支持条约机构的工作 ， 并通过这些机构的秘书处协助它们协调工作方法

及报告要求 。

国际人权条约为缔约 国规定的实质性人权义务是丰富 、多层次和高标准的 ，但是

囿于国际法的局限性 ，联合国各条约机构的法定职能 、 自身能力和实际影响力是有限

的 ，这就构成了一种表面上非常明显的不对称性 ，这既与 国际人权法 自 身有待完善有

关 ，更与人权事务主要是国内事务 、关键依靠基层和权利主体的 自身努力这
一社会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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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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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结构性原理有关 。

？

（ 三 ）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整体看来 ，
在联合国的人权机制中 ，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 。 联合国经社理

事会授予符合既定条件＠的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 （
ｃｏｎ ｓｕｌｔａ 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ｕｓ

） 0 此类非政府组

织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人权条约机构或者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制定的规则 ，
可以获

得会议观察 、会议发言 、提交影子报告或者相关信息甚至是提出个案申诉的参与机会 。

在理论上 ，非政府组织可能是促进国际组织和 国际法实践透明度和民主性的重要

角色 。
③ 实际上 ， 由于科技发展 、通信和交通的 日 益便利 ，特别是互联网 的广泛使用 ，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社会背景和人权主流化的政治与法律背景下 ，非政府组织的声音

越来越大 ’
也极大地促进了人权问题的曝光度 。 它们积极宣传和普及联合国人权条

约 ，推动人权公约的实施 ，同时直接参与联合国的人权工作和活动 。

在笔者看来 ，联合国中出现的人权主流化趋势加上互联网应用的普及和国际范围

内非政府组织的兴起 ，
联合国人权工作形成如虎添翼的新形势 ，对 国际人权运动是极

大的促进 。 这在相 当程度上弥补了国际人权法曲高和寡 、实施乏术的缺陷和窘况 。

不过 ，让人不无担忧的是 ，在联合国 ， 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往往都来 自 西方发达国

家 ，或者是具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持背景 ，它们的活跃与相 当多发展中 国家非政府组

织的缺席形成明显的反差 ；

④同时 ，它们中一些组织的对抗性和羞辱性工作方法 （ ｍｏ
－

ｂ ｉｌ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ｍｅ
） 也与人权理事会非政治性 、非选择性和非对抗性的工作原则相

悖 。

⑤ 换句话说 ，在对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参与持积极和建设性态度的同时 ，
也应对

其作用发挥的复杂性持谨慎态度 。
⑥

（
四

） 人权主流化

1 9 9 3 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 的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虽然没有
“

人权主流化
”

① 参见柳华 文 ： 《论国家在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下义务 的不对称性 》
，第 1 3 0

－

1 3 9 页 。

②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 9 9 6 ／ 3 1 号决议 ，第 7 8
、

7 9 段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ｕｎ ． ｏｒ
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ｅｃｏｓｏｃ／ｒｅｓ／

1
9 9 6 ／ ｅｒｅｓ ｌ 9 9 6

－

3 1 ． ｈ ｔｍ
，登录时间 ： 2 0

1
5年 1 月 2 0 日 。

③ 关于国际法和 国际治理的透明度转向问题以及利弊 ， 参见安妮 ？ 彼得斯著 ，
戴瑞君译 ： 《国际法的透明度

转向 》 ，载《国际法研究》 ，
2 0 1 5 年第 1 期 ，第 3 0

－

3 8 页 。

④ 著名学者 、前联合 国禁止酷刑 特别报告员 诺瓦克在其国际人权法教材 中列举了 2 2 个国际著名 的人权非

政府组织 ，
只有

3
个位于发展中国家 ，

参见
ＭａｎｆｒｅｄＮｏｗａ ｋ

，
Ｉｎ

ｔ
ｒｏｄ ｕｃｔ

ｉｏ ｎ ｔｏｔ
ｈ 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ＨｕｍａｎＲｉ

ｇ
ｈｔｓＲｅ

ｇ
ｉｍｅ

，

Ｈａ
ｇ
ｕｅ

：Ｍａｒ ｔｉｎｕｓＮ ｉ
ｊ
ｈｏｆｆＰｕｂｌ ｉｓｈｅ ｒｓ

， 2 0 0 3
，
ｐ ． 2 6 1 。

⑤ 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羞辱性的工作方法由 来已久 ，参见 ＭａｎｆｒｅｄＮｏｗ ａｋ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ｔｏｔ 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Ｒｅｇｉ
ｍｅ ’ｐ

． 2 5 8 。

⑥ 参见ＡｎｄｒｅａＢ ｉａｎｃｈｉ
，

＂

Ｇｌｏｂａ 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 ｇｈ ｔｓ
：ＴｌｉｅＲｏｌｅＮｏｎ －Ｓｔａ ｔｅＡｃ ｔｏｒｓ

，

＂

ｉｎＧｕｎ ｔｈｅｒ Ｔｅｕｂ＊

ｎｅｒ
，ｅｄ．

，
Ｓｔｕｄ

ｉ
ｅ ｓ ｉ

ｎＭｏｄｅ ｒｎ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
ｉ
ｃｙ ，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ａｒ ｔｍｏｕｔｈＰｕｂｌ ｉｓｈ

ｉ
ｎ
ｇ

Ｃｏｍ
ｐ
ａｎ

ｙ
Ｌ ｉｍｉｔｅｄ

， 1 9 9 6
，
ｐｐ ．

1 9 9
－

2 0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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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样 ，但是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它敦促联合国机关和机构的高级官员协调行

动 ，评估其战略和策略对人权的影响 。

1 9 9 7 年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 ？ 安南 （
ＫｏｆｉＡ ．Ａｒｍａｎ

）在 《革新联合国 ：改革方

案》报告中强调了人权主流化的需要 ，他说 ：

“

人权是促进和平与安全 、经济繁荣和社

会公正所不可或缺的 。 联合国在其作为世界组织的整个历史中 ，

一贯积极促进和保护

人权……联合国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加强它的人权方案 ，并将其纳人联合国范围广泛的

各项活动 。

”？ 2 0 0 2 年 ，安南秘书长在题为 《加强联合 国 ：进一步改革纲领 》的报告中有

进
一

步的阐述 ：

“

提倡和保护人权是实现《宪章》关于建设一个正义与和平的世界这
一

前景的基本条件 。 人权准则和人权公约地位的提高及其推广是上一个世纪真正的丰

功伟绩之
一

，联合国是做出这项努力 的核心机构 。

”② 2 0 0 5 年秘书长的报告《大 自 由 ：

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 、安全和人权》强调 ：

“

确实 ，在本组织的整个工作中 ，都应将人权

纳入决策和讨论。 人权
‘

主流化
’

的概念近年来受到更多的重视 ，但尚待在关键的政

策和资源决策 中得到充分体现。

” ③

事实上 ，
2 0 0 6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建立是联合国加强人权领域工作 、推进联合

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举措 ， 这本身即是人权主流化的结果 ，反过来 ，
也有益于进一步推

进人权主流化 。

2 0 0 5 年世界首脑会议在决定创建人权理事会时指出 ，

“

支持进
一

步将人权置于整

个联合国系统的主要位置
”

，

“

负责促进普遍尊重对所有人的所有人权和基本 自 由的

保护
＂

，

“

处理各种侵犯人权的情况 ，包括粗暴 、蓄意侵犯人权的事件
＂

，

“

促进联合国系

统内部的有效协调 ，推动将人权纳人主流
＂

。
④

中国学者张乃根据此认为 ，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 经与原有 的安理会 、经

社理事会一起初步形成了与 《联合国宪章 》 的
“

三重
”

宗 旨即
“

和平与安全 、发展 、人

权
”

相吻合的
“

三重
”

理事会 。

“

三重
”

理事会的形成是近年来联合国改革新路径的 目

标 ，体现了健全的国际法治理念 。

⑤ 的确 ，
2 0 0 4 年关于联合国改革的高级别小组报告

① 联合国大会文件 ，

Ａ／ 5 1 ／ 9 5 0
，第

7 8
、 7 9 段

，

ｈｔｔ
ｐ ：
／／ ｄａｃｃ ｅｓｓ－ｄｄｓ－ｎｙ ． ｕｎ ． ｏｒ

ｇ
／ｄｏｃ／ＵＮＤＯＣ／ＧＥＮ／Ｎ 9 7 ／ 1 8 9 ／ 7 8 ／

ＩＭＧ／Ｎ9 7
ｌ

8 9 7 8 ．

ｐ
ｄｆ？Ｏ

ｐ
ｅｎＥｌ ｅｍｅｎｔ ，登录时 间 ：

2 0
1 5

年
1月 2 0 日 。

② 联合 国大会文件 ，

Ａ／ 5 7／ 3 8 7
，
第

4 5
段

’

ｈｔｔ
ｐ

：
／／ｄａｃｃ ｅｓｓ

－ｄｄｓ
－

ｎｙ
． ｕｎ ． ｏ ｒｇ／ｄｏｃ／ＵＮＤ 0 Ｃ／ＧＥＮ／Ｎ 0 2 ／ 5 8 3／ 2 5 ／ＰＤ Ｆ／

Ｎ 0 2 5 8 3 2 5 ．

ｐ
ｄｆ？ＯｐｅｎＥＩ ｅｍｅｎｔ

，
登录时间 ：

2 0 1 5
年

1 月 2 0 日 。

③ 联合 国大会文件
，

Ａ／ 5 9 ／ 2 0 0 5
，第 1 4 4 段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ｕｎ ． ｏ ｒ
ｇ
／ｃｈ

ｉ ｎｅ ｓｅ／ｌａｒ
ｇ
ｅｒｆｒｅ ｅｄｏｍ／

ｐ
ａｒｔ

4 ． ｈ
ｔｍ

，
登 录时 间 ：

2 0 1 5 年 1 月 2 0 日 。

④ 联合国大会决议 ： 《 2 0 0 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

Ａ／ＲＥＳ／ 6 0／ ｌ
（

2 0 0 5
） ，第 1 5 7

－

1 5 9 段 ，
ｈｔ

ｔｐ ：
／／ｍｄ

ｇ
ｓ ．ｕｎ ．

ｏｒ
ｇ
／ｕｎｓｄ／ｍｄ

ｇ
／Ｒ ｅｓｏｕ ｒｃｅ ｓ／Ｓ ｔａｔｉｃ／Ｐ ｒｏｄｕｃ ｔ9 ／ＧＡＲｅ ｓｏｌｕ ｔ ｉｏｎｓ／ 6 0

＿

ｌ／ａ
＿＿

ｒｅ ｓ
＿

6 0
＿

Ｉ ｃ ．

ｐ
ｄｆ

，
登录时间 ：

2 0
1

5
年

1 月 2 0 日 。

⑤ 张乃根 ： 《论联合国
“

三重
”

理事会 》 ，载《 国际法研究》 ，
2 0 1 4 年第 3 期 ，第 1 6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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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创建人权理事会时就建议 ，

“

从长远来看 ，
会员 国应考虑把 （人权 ） 委员会提升为

‘

人权理事会
’

，这就是说 ，它不再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附属机构 ，
而是与理事会和

安全理事会同等并列的一个宪章机构 ，
以此体现在 《宪章》序言中 ，人权问题与安全和

经济问题一样 ， 同样得到了重视
”

。
①

2 0 1 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人权理事会的第一次审查决议 ’决定继续保持该理事

会的现时地位 ，

“

并在适当时候而且在最早 1 0 年最晚 1 5 年的时间 内再次审议是否保

持这
一地位的问题

”

。
② 可见

，联合国人权主流化的进程已经开始 ，但是还没有完成预

期 ，存在继续强化的趋势 。

随着国际社会人权主流化趋势的 日 益推进 ，
国际刑法 、国际劳工法 、 国际人道法等

与 国际人权法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交叉和融合 。 比如 ，拐卖人 口 向来被认为是刑法问

题 ，长期以来在联合国也是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框架下而不是在人权机制框架下开

展相关工作的 。 近年来 ，在反对人 口拐卖的过程中 ，侧重点越来越 由预防和打击犯罪

转 向人权保障和受害人保护 。 拐卖人 口问题开始更多地在人权视角下获得讨论 。 联

合国经社理事会提出 了反对人 口拐卖工作的
“

人权至上原则 （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ｃｙ

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

”

。
③

不仅联合国各主要机关在其工作 中积极纳入人权视角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也在人

权主流化趋势下加紧改革或者转型 。 比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1 9 9 8 年向所有 国家

项 目组发放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人权为本的项 目方法指南 》 ，
首次在其整个系统

内对以人权为本的发展项 目方针做出系统阐述 。
1 9 9 9 年它通过了将人权纳人其工作

的政策文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人权概念性框架》 。 在人权主流化的过程中 ，最显

著的变化是 ，众多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机构都将以往熟知 的
“

以基本需

求为本
”

的思路和方式转换成
“

以权利为本
”

的框架模式 。

④

笔者认为 ，将人权与安全和发展并列 ，作为联合国改革与发展的三大支柱 ，这对于

联合国的工作及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具有深远影响 。 三者的有机结合和互相

① 威胁 、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 ： 《
一个更安全的世界 ：

我们 的责任》 ，
联合国大会文件

，

Ａ／ 5 9／

5 6 5
（

2 0 0 4 ）
，
第 2 9 1段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ｒｅ ｃｌａｉｍｏｕｒｕｎ． ｏ ｉ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 ｏｃｕｎ ｉｅｎｔｓ／Ａｍｏｒｅｓｅ ｃｕｒｅｗｏｒｌｄ

＿

0 0 0 ．

ｐ
ｄｆ

，
登录 时间 ：

2 0 1 5 年 1 月 2 0 日 。

② 联合 国大会决议 ： 《审查人权理事会》 ， Ａ／ＲＥＳ／ 6 5 ／ 2 8 1 （ 2 0 1 1 ） ，第 3 段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ｕｎ ． 。ｉ＾／ ｚｈ／ｄ 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ｖｉ ｅｗ＿ｄｏｃ ． ａｓ
ｐ？

ｓ
ｙ
ｍｂｏ】 ＝

Ａ／ＲＥＳ／ 6 5 ／ 2 8 1
，

登录时间
：
2 0 1 5 年  1 月 2 0 日 。

③ 《建议采用的人权与贩运人 口问题原则和准则 》 ，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文件 ，

Ｅ／ 2 0 0 2／ 6 8 ／Ａｄｄ ． ｌ
，

2 0 0 2 年 ，准

则 1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ｕｎ ． ｏｒ
ｇ
／
ｇ
ａ／
ｐ
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 6 2 ／Ｔｈｅｍａ ｔｉｃＤｅｂａｔｅｓ／ ｈｕｍａｎｔｒａｆｆｉｃ ｋｉｎ
ｇ
／ Ｎ 0 2 4 0 1 6 8 ．

ｐ
ｄｆ

，登录时 间
：

2 0 1 5 年 1 月

2 0 日 。

④Ｕｒｂａｎ Ｊｏｎ ｓｓｏｎ
，


＂

Ｈ ｕｍａｎＲｉ

ｇ
ｈ

ｔｓＡ
ｐｐ

ｒｏａｃｈ
ｔｏ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 ｔ

Ｐｒｏ
ｇ
ｒａｍｍ ｉｎ

ｇ ， 

”

ｈＨ
ｐ ；

／／ｗｗｗ ． ｕｎ ｉｃｅｆ． ｏｉ＾／ｒｉ
ｇ
ｈ

ｌｓｒｅ
－

ｓｕ Ｉｔｓ／ｆｉｌ ｅｓ／ＨＲＢＤＰ＿Ｕｒｂａｎ＿Ｊｏｎ ｓｓｏｎ＿Ａ
ｐ
ｒ ｉ

ｌ
＿

2 0 0 3 ．

ｐ
ｄｆ

，登录时间 ：
2 0 1 5

年 
2
月 1 4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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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与促进是联合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人新世纪之际根据 《联合国宪章》和 《世

界人权宣言》做出 的重要块择 。

四 中 国 与联合 国 的人权保护 ：从观察员 到理事 国

中国作为发展 中大国 ，
也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 国 、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高度

重视联合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 中国
一

直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参加联

合国 的人权活动与工作 ，努力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世界人权事务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工作 。 从 1 9 7 9 年起 ， 中国连续三年派代表以观

察员身份列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 。
1 9 8 1 年 ， 中 国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当选为人

权委员会成员国 ，并一直连任该委员会成员 。 自 1 9 8 4 年开始 ， 中国 向人权委员会推荐

的人权事务专家连续当选为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 。

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在国 际人权领域的双重标准曾显著影响了联合国

的人权工作 。 自 1 9 9 0 年起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曾一度出现西方国家提出的题为
“

中

国的人权状况
”

的所谓
“

反华提案
”

。 中方根据程序规则 ， 以
“

不采取行动
”

动议还击 ，
Ｂ Ｐ

要求委员会对西方的提案不采取任何行动 ，不讨论也不表决。 在人权委员会上中国连续

1 1 次挫败反华提案 ，说明这种政治性地选择具体国家进行指责的动议是不得人心的 。
①

针对政治性 、选择性和对抗性之弊 ，
2 0 0 6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正式成立 ，取代了人

权委员会 。 同年 5 月 9 日
， 中国获选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并在 2 0 0 9 年 5 月获得连任 。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性定期审议工作 。 除了认真审议

其他国家外 ，中 国政府积极筹备和参加对中 国 的审议工作 。 2 0 0 9 年是 中 国首次接受

审议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1 1 次会议于 2 0 0 9 年 6 月 审议通过了对中 国人权普遍定

期审议最后文件 。 2 0 1 3 年 1 0 月 2 2 日 ，人权理事会国别审议工作组在 日 内瓦开展了

对中国 的第二次普遍性定期审议 。 笔者现场看到 ，
因为报名发言的国家很多

，

每个国

家在会上只有 5 1 秒发言时间 。 有 1 3 7 个国家的代表 ，包括 5 0 多名大使先后发言 ， 有

1 1 0 多位代表在发言中积极评价了 中 国人权事业的成就 。
2 0 1 4 年 3 月 2 0 日

，
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通过了对中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最后文件 。 中国在会上宣布 ，对各国提出

的 2 5 2 条建议 ，经慎重研究和努力 ，决定接受其中 2 0 4 条建议 ， 占建议总数的 8 1 ％
，
涉

① 参见李林薪 、 陶甜 ： 《难忘 1 6 年前的那个春天
一访联合国人权小组会专家陈士球》 ，载 《人民 日 报》 （

海

外版 ） ，
2 0 0 6 年 3 月 1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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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减贫 、教育 、司法改革等 2 0 多个领域 。

人权理事会的国别审查是政府间进程 ，但是非政府组织亦有积极的参与 。 在第二

次普遍性定期审议过程中 ，来 自 中国 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新的发展 。 按照联合

国的规则 ，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审议期间组织边会 （
ｓ ｉｄｅｅｖｅｎｔ

） ，介绍和讨论相关国家的

人权状况 。 全国妇联 、 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非政府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等非政府组

织出现在 日 内瓦的万国宫 ，在人权国别审议期间组织 了三场边会 ’
主题分别是

“

中 国

对妇女权利的促进
”

、

“

中 国人权 ：

一种整合的路径
”

和
“

中 国非政府组织与人权
”

。 发

言者中既有中 国人权专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官员 ，
也有对中国 问题有独到观察和研究的

荷兰和瑞士学者 。 笔者 以专家身份出席边会并发言 ， 并切身感受到 ，非政府组织向 国

际社会专门介绍中 国人权领域的具体问题和发展路径 ，发 出来 自 民间 的声音 ，有效增

加了外界认识中国 、 了解中国的渠道。 考虑到联合国人权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以西

方国家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为主 ， 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 国门 ，在联合国建设性开展工作 ，

意义重大 。

联合国大会每年改选人权理事会 4 7 个议席中 1／ 3 左右的理事会成员 ，获选理事

会成员每届任期 3 年 ，最多可连任一次 ，所以连续两任后须间隔
一

年方可寻求新任期 。

2 0 1 3 年 1 1 月 1 2 日 ，第 6 8 届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全体会议 ，投票改选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成员 。 中国在连任之后 ，间 隔
一

年 ，再次以 1 7 6 票的高票成功当选 ，新的任

期是 2 0 1 4 年至 2 0 1 6 年 。

中国高票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 ，反映了各国对中 国人权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

中国在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 ，同时更反映了 国际社会

对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的 中国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期待 。 这种作用就

是 ， 中国将继续建设性地参与人权理事会等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工作 ，倡导对话与合作 ，推

动国际社会以平等态度重视各类人权 ，
以公正 、客观和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

多年来 ， 中国积极参加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和制定 。 中国派代表参与了联合

国《儿童权利公约》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和

《残疾人权利公约 》等公约 的起草工作 。 公约之外 ， 中 国还参加 了 《保护民族 、种族 、语

言 、宗教上属于少数人的权利宣言》 、 《发展权利宣言 》等人权文件的起草 。 迄今为止 ，

中国已先后加人了 2 0 多项 国际人权公约和议定书 。 在联合国各核心人权公约中 ， 中

国没有签署或者批准 1 9 9 0 年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 国际公约》 和

2 0 0 6 年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 。 中 国 已经批准但是尚未加人《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不过 ， 根据 2 0 1 2 年 6 月 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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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的 《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2 0 1 2 － 2 0 1 5 年 ） 》 ， 中国政府正在

“

继续稳妥推进行政和司法改

革 ，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准备
”

ｏ
？ 对于已加人的人权公约 ， 中国

政府按时定期提交有关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 ，切实履行 自 己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 日益活跃 ，并获得国际社会的积极肯定 。 1 9 9 5 年 9 月
，
中 国

成功地在北京举办了联合国第 四次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 2 0 0 3 年 1 1 月 ，

中国承办了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关于制定 《残疾人权利公约 》的政府间会议 ，会议

通过了 《北京宣言》 。
2 0 0 3 年 1 2 月

，第 5 9 届联合国 大会主席朱利安 ？ 亨特 （ Ｊｕｌｉａｎ

Ｈｕｎｔｅ
） 向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颁发了

“

联合国人权奖
”

。 长期 以来 ， 中 国积

极开展人权领域的对话交流 。 中 国与许多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进行了多轮对话 ，邀请

众多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官员和专家访华 ，并派出代表团赴一些国家就国际人权

领域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 。

概言之 ， 中国积极开展人权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高度重视以 《联合国宪章》 、

《世界人权宣言 》和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为基础 ， 以联合国作为多边协调 的平台和 中

心 ，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 ，建设性开展平等对话 、协商与合作 。

五 结论

．
促进人权是联合国创立的初衷和宗 旨之

一

，并且是联合国发展进程 中的
一

条主

线。 如同 以联合国法为主要内容的 国际组织法一样 ， 国际人权法 的主体内容也是联合

国框架下的人权条约 、相关制度及其实施的总和 。 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在国际关系

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 ，人权保护逐渐成为国际社会 （包括国 际组织 ， 比如联合国 ）

中的主流话语 ，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与 日 俱增 。

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具有一定的完整性 。 以 《联合国宪章》为基础 ，
以 《世界人权宣

言》为纲领 ， 以联合国人权核心条约为＿架和基本内容 ，辅之以大量的联合国大会决

议、宣言和联合国人权条约机制的解释性文件 ，联合国框架下的人权法制度已成体系 ，

并且是不同层级的法律文本与机构建设 、程序保障相配套 ’从标准制定到履行监督与

倡导 ，均有积极建树 。

虽然 当今的 国际社会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平行架构 ，联合国及其人权

机制并非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设置 ，并不存在所谓的世界人权法院 ，但是 ，这并

不影响联合国在人权领域发挥越来越大 、 日 益深人而且广泛的作用 。 其主要原因是 ，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2 0 1 2

－

2 0 1 5 年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 0 1 2 年版 ，第 4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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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诸领域的发展 、融合 日 益有利于 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和发展

理念 ， 国际合作中增加对促进和保障人权的考量是大势所趋 。

伴随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交通通信 日益便利 ，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普及 ，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水平都有质的提高 。 联合国 的人权工作和进展获得各国政府乃至

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关注和参与 。 人权议题正在走向主流 ，并且已然成为
一

种政治正确

的考量因素 。 不过 ，这是需要谨慎评价的 ，
因为从治理结构来说 ，从超出国界和法域的

联合国到国 内的社区 、再到个人 ，实际上穿越了多个层级 ，跨越了复杂的法律适用与管

辖范围的划分 ， 由此引起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容忽视 。

一

方面 ，对人权问题的 国际关注

及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
这对于联合国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扩大是具有积极

作用的 ；另
一

方面 ，世界发展很不平衡 ，参与能力和水平差异很大 。 比如 ，发达国家有

资金 、语言 、 国际交流能力等优势 ，它们的非政府组织明显比发展中国家活跃 ， 导致了

联合国中非政府组织代表性的不平衡 。 同时 ，在人权领域尤为 明显的是 ，非政府组织

的工作往往并不重视国际法的严格界限 ，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 国内和国际人权工作的

区别 ，这绝非合理 。 在笔者看来 ，联合国要巩固在人权领域的成就 ，继往开来 ，
既面临

千载难逢的机遇 ，
也隐含不容忽视的挑战 。 联合国 的人权进路是令人鼓舞的 ， 同时也

不乏过分政治化的教训 ，存在激进之虞 。

？ 虽然非政治性 、非对抗性 、非选择性至少是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法律上所要求的基本原则 ，但是从过去到现在乃至未来 ，意识形

态和政治因素的分歧与影响仍会长期存在 ，需要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妥为应对 。

中国发展迅速 ， 中国在联合国 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世界瞩目 。 与联合国对人权事务的

重视不断加强相适应 ，更与国内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和法治建设同步，中 国对联合国人

权机制的参与不断深入 。 目前 ， 中国高度重视已批准的联合国人权条约的国内履行 ，积

极参与履约审议 ，更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次当选理事国 ，发挥积极作用。

人权是颇具号召力 的旗帜 ， 同时也是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领域 ，联合国在人权领

域的发展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会员 国作用 的发挥都应该秉承《联合国宪章》 的

精神 ，根据国 际法 ，在主权平等 、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
渐进 、务实 、建设性地向前发展。

唯如此 ，联合国维护和促进国际和平 、发展与人权的三大 目标才能够有效地实现。

（截稿 ：
2 0 1 5 年 2 月 责任编辑 ：

主父笑飞 ）

① 参见 ＤａｖｉｄＫｅｎｎｅｄ
ｙ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Ｈ ｕｍａｎＲｉｇ
ｈｔ ｓＭｏｖ ｅｍｅｎｔ

：Ｐａ ｒｔｏ ｆｔ
ｈｅＰ ｒｏｂｌｅｍ？

＂

ＨａｒｖａｒｄＨｕｍａ ｎ

Ｒ
ｉｇｈ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 ｏｌ ．

1 5 ， 2 0 0 2
，ｐｐ

． 1 1 6
－

1 1 8
。

② 柳华 文 ： 《法治 、发展 和人权 ： 中国道路的三个基本维度》 ，
载 《人权 》 ，

2 0 1 4 年第 6 期 ，第 2 2
－

2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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